              新冠肺炎防控公益捐赠协议

捐赠人：

受赠人：

为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、《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印发卫生计生单位接受公益事业捐赠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 （国卫财务发〔2015） 77号）》，捐赠人自愿向受赠人无偿捐赠， 经协商双方达成如下一致协议：
第一条捐赠物资
（一）捐赠人自愿无偿捐赠以下货币资金或物资。
1.捐赠货币资金（人民币） 
元，大写：    

受赠人收款户名：
受赠人收款账号：
受赠人开户行：
捐赠物资价值（人民币） 
元，大写：  
。 捐赠人承诺捐赠的物资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及相关标准。
（详见捐赠物资清单）

捐赠物资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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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捐赠物资、款项用途
（一）
捐赠物资、款项主要用于本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。
（二）
捐赠人有明确使用意向的，受赠人将尽量按捐赠人指定的用途分配使用；
（三）
捐赠人未明确使用意向的，受赠人将根据疫情分布情况、 防治任务、紧急需求、经济状况和资源配置均衡性等因素进行分配。
第三条捐赠物资、款项管理
（一）
捐赠人的捐赠物资、款项由受赠人实行登记造册、统一管理，统筹使用；
（二）
受赠人将做好分配使用记录，确保捐赠物资、款项主要用于本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，如有剩余将继续使用于相关疾病救治工作；
（三）
捐赠物资、款项的使用部门应当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和受赠财产的使用制度，加强对受赠财产的管理；
（四）
受赠人将根据实际情况要求捐赠物资、款项的使用科室公开受赠财产的使用、管理情况。
第四条捐赠形式
（一）
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传播特点，为保护捐赠人健康，不举行捐赠仪式。
（二）
为了使社会各界了解捐赠情况，受赠人将及时通过网站和新闻媒体公布捐赠接收和分配使用情况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第五条争议解决
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第六条生效及其他
本《公益捐赠协议》经双方签章后生效，壹式 份，协议双方各执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捐赠人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受赠人（盖章）: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: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